
私家车主车窗被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何向他“深表

敬意”？

最近，一则“车窗被陌生人砸碎，取走 AED 救人”的新闻登上了热搜。

在山东威海，一位私家车主的车窗被砸，车内一台自费购买的 AED 被路

人取走，用于抢救一名心脏骤停的患者。令人动容的是，车主发现后不

仅没有追究责任，反而因为这台 AED 真正派上了用场而感到欣慰。

“砸窗取设备”是为了救命，“不追究责任”是为了成全善意。这场发

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爱心接力，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当我们身

边有人突发意外倒下，我们敢不敢挺身而出？救命的 AED 去哪里找？如

果施救不成功，又该承担什么责任？针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进行了独家回应。

善举的回响：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私家车主深表敬意

“砸窗取 AED 救人”事件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私家车主自费购买 AED，贴上

标识，相当于让“救命神器”流动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如何看待这种个人

善举？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对心脏骤停患者，在现场

使用 AED 及时电击除颤，可大大提高此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在全社会推

广和普及 AED 对于提高我国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有着重要意义。“人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私家车主自费购买 AED 放在车内供公众使用是充

满社会责任感的善举，我们对此深表敬意。



张立表示，这种个人善举其实是群众性现场救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专业

急救力量到达之前，现场的及时救护往往能够挽救生命。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在伤害事故、危重急症发

生后的黄金时间，在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车到来之前，现场人员对伤病员

正确、及时的救护行为可以挽救生命，减少伤残。群众性现场救护是院前

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动的“救命站”：

网约车变移动急救节点

其实，为了让这种“移动 AED”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早已开始

探索新的推广模式。去年 12 月，一项专门针对网约车的应急救护项目已正

式启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去年 12 月，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联合滴滴公益、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滴滴车载 AED 志愿服

务”项目，招募已持有救护员证且具备突出救援能力的网约车司机作为志愿



者，在其运营车辆上配备车载 AED，从而将网约车志愿服务队员转变为移

动的城市应急救护网络节点，延伸了社会急救网络的覆盖范围。

学会敢救：

2227 万人次取证，线上线下均可学

有了设备，更要会用才行。就像威海这起事件中，如果救人者不会操作

AED，那这台“救命神器”也只能是个摆设。那么，普通市民如果想学

习 AED 使用，有哪些渠道可以选择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与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组织广大红十字救护师资、志愿者深入校园、社区、

企业等，通过开展培训、演练、“急救地摊”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心肺复

苏等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目前，中国红十字会面向公众开设的有 16 学时

的救护员、8 学时的初级救护员、4 学时的心肺复苏（CPR+AED）培训等

课程，这些课程都包含 AED 使用的培训内容。

据了解，近五年来，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开展应急救护取证培训 2227 万余人

次。这些掌握了急救技能的人，正成为城市里守护生命的“第一响应人”。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公众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

种渠道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线上，公众可以登录中国红十字会的“救

在身边·应急救护服务平台”进行在线学习，平台免费提供心肺复苏+AED、

救护员等理论课程以及应急救护相关的视频、挂图等学习资料。线下，公

众可参加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应急救护培训，经考核合格可获得相应的应

急救护培训证书。

寻找“神器”：



全国红十字系统布设 AED 超 8.6 万台

解决了“会不会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有没有”的问题。心脏骤停

大多发生在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目前全国红十字系统在这

些地方布设了多少台 AED 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配

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在学校、地铁站、火车站、机场等场所配置 AED。

截至 2025 年 12 月，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在公共场所配备 AED8.6 万余台。

法律撑腰：

民法典第 184 条让施救者无后顾之忧

8.6 万台，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随着设备越来越多，一个更现实的顾虑

也萦绕在大家心头：很多人即便想救人，也会担心万一施救过程中出了差

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对此，张立明确表示，法律早已给出了“定心丸”。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张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84 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为自愿善意的施救者提供了法律保障，也解除了后顾

之忧。

从威海车主的“移动 AED”，到红十字会系统在全国 8.6 万台公共场所 AED

的布设，再到 2227 万人次的急救培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次温暖的善

举，更是一张正在不断织密的社会急救网络。当越来越多的人敢救、会救、

有设备可救，每一次心跳骤停的背后，就多了一分重获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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